
陽明山國家公園 2019「典藏陽明影像」老照片徵集活動簡章 

壹、緣起 

陽明書屋落成迄今已 50 週年，昔稱「中興賓館」。興建於民國 58 年，是

蔣中正總統親自選址、參與設計、興建為接待國內外貴賓的最後一座行館，

踏青、郊遊、散步是蔣總統平時的休閒娛樂，因此總統在現今的花鐘公園、

中山樓、七星山、大屯山等處，都留有許多珍貴的照片。這些老照片述說著

當年陽明山的地景面貌，以記錄了當時國人的庶民活動，然而這些老照片，

也如實呈現出那一時段的陽明山，而這正是本次徵集活動的發想點。 

國人在踏訪陽明山時是否知道？自清末以來，陽明山即是硫磺礦開採的

重要區域。上個世紀初期，日本裕仁皇太子曾到訪過陽明山，陽明山也曾被

設定成日本「始政 40 年博覽會」的分館會場。民國 34 年以後，陽明山更是

黨、政、軍匯集的場域，足以想見當時的維安強度，但又有誰會知道營舍、

碉堡、傘兵坑、崗哨、防空洞、反共抗俄標語等，這些軍事設施也曾是陽明

山地景的一部分。 

除了影像記憶外，還有更多是屬於國人的共同生活與回憶，為了解當時

期本區域的生活現況，本活動期望透過老照片徵集以呈現當時真實原貌，希

望將此一段歷史歲月，透過老照片徵集、數位化、文字紀錄等保存方式，作

為後續人文研究、典藏展示與再利用之基礎。 

貳、主辦單位：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

參、徵集期間：自即日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(日)17:00 止(以郵戳寄送時間為憑) 

肆、徵集內容： 

一、老照片徵集對象 

(一)、任何與陽明書屋(中興賓館)相關的照片。 

(二)、任何有關陽明山的老照片。 

二、照片年代限制：1840—1990 年 



三、照片內容：與陽明書屋、蔣中正總統在陽明山、大陽明山相關之人物、

街景、育樂、生活、教育、產業、建築、交通、政治、醫療、民俗、信

仰等照片。 

三、照片類型：不限尺寸之照片(正負片)正本，提供張數不限。 

四、每張老照片，應附相關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文字說明(200 字以內，請

書寫工整)，並填寫送件表及使用授權同意書各 1 份。 

伍、徵集方式 

一、收件地址： 

 

 

 

 

二、請自行保護勿折損照片 

三、掛號郵寄或親自送件至陽明書屋管理站服務臺(台北市北投區中興路 12

號)。 

四、洽詢電話：02-28619816 分機 198 林先生。 

陸、評審： 

由本處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評審，遴選全部約 150 張照片，凡入選用之老

照片，由本處進行掃描或翻拍後歸還。 

柒、獎勵與使用： 

入選用照片將以電話、e-mail 或郵寄通知，並填寫領據後，致贈「使用

及典藏費」每張新臺幣 600 元。凡入選用之老照片，即授權本局永久無限期、

地域、次數，不限形式之自由使用，並提供本處各種宣傳、公開展示、出版、

加值應用等用途，不另給酬；另同意無償授權第三人(全民)非商業性之運用。 

捌、退件： 

「典藏陽明影像」老照片徵集活動 

11292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竹子湖路 1-20號 

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 

陽明書屋管理站    收 



凡參與本徵集老照片活動者，本處均致贈每人紀念品 1 份。評審後未入

選之照片掛號歸還，入選之照片本處於掃描或翻拍、編輯完稿使用後掛號歸

還。 

玖、說明事項 

一、送件者應具該照片之所有權，並保證絕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，請勿送交

經偽造、變造、翻拍他人著作或以他人所有之照片參與本徵集活動，且

有權利為上開著作權之授權。如發生糾紛，由送件者自負法律責任。如

為親屬遺留照片，得於提供者欄位註明遺留贈送者與提供者之關係。 

二、請將原件正本老照片背面編號後，裝入信封或封套，請加厚紙版以免折

損，連同送件表、授權同意書掛號郵寄或親自送件。(照片請勿黏貼) 

三、本活動簡章及附件，請至陽明山國家公園官網下載。 

四、本次徵集之老照片主辦單位應妥為保管，作業完成後原件歸還，如因郵

寄途中或因不可抗力之災害或意外而致損壞，恕不負賠償之責。 

五、本徵集活動不透過非本處平台進行。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。 

  



附件一 

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9「典藏陽明影像」老照片徵集活動送件表 

照片編號             

(請自行編號) 

照片名稱  

拍攝地點  拍攝年代  

照片編號

/說明 

(200 字以

內，請書

寫工整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提供老照片相關資訊，如景物說明、人物介紹、本照片背景故事 

□攝影者 

□提供者 

 電子 

信箱 

 

聯絡 

地址 

 聯絡

電話 

 

請 1 張照片填寫 1張 

 



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9「典藏陽明影像」老照片徵集活動 

使用授權同意書 

        立書人(著作財產權人)：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被授權人(使用人)：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一、 甲方同意如所附之「老照片」，計       張，(照片編號      —      )

授權乙方使用(下稱上開照片)。 

二、同意使用範圍： 

（一） 甲方同意授權乙方擁有將上開照片使用於與「我在陽明山的日子」

等相關使用權，並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於出版、研究、典藏、展示、

推廣教育、加值應用及上載網頁，並載明「照片提供者」。乙方進

行掃描或翻拍後建立數位檔案，原件退還。 

（二） 甲方同意授權乙方永久無限期、地域、次數，不限形式之自由使

用上開照片，並提供乙方之各種宣傳、公開展示、出版、加值應

用等用途，不另給酬。 

（三） 甲方同意無償授權第三人(全民)非商業性之運用，載明「照片提供

者」。 

三、特別約定： 

（一） 甲方擔保上開照片無侵害第三人著作權之情事，亦無偽造、變造、

翻拍他人著作或擅自提出他人所有之照片等情，且甲方有權利為

前條之著作權授權。若有涉及違反著作權及所有權等爭議或糾紛

之行為， 其法律責任由甲方負責。 

（二） 乙方使用上開照片時，得以適當方式表示本契約標的之著作人或

提供人(甲方)。 

        此致 

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

立同意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 0 8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